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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
醉酒无证挪车被判拘役

今年 1月 18日 16时 55分，无驾驶资

格且饮酒后的徐某在西宁市某小区内挪

车，由北向南驶出车位时与停放的其他 3
辆车发生碰撞，致使其他 3辆车损坏。接

警后赶到现场的民警对徐某进行现场呼

气式酒精检测，结果为124mg/100ml，后民

警将其带至西宁市第二人民医院采集血

样。2月17日，经西宁市公安局刑事科学

技术研究所鉴定，徐某体内酒精含量为

181mg/100mL，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经

西宁市城东区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为，徐

某违反道路交通管理秩序，醉酒驾驶机动

车，应当以危险驾驶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5月12日，城东区检察院以徐某涉嫌危险

驾驶罪向城东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城东区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徐

某违反交通管理法规，醉酒后驾驶机动

车，其行为已构成危险驾驶罪。检察机关

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成立。被告人徐

某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

且负事故全部责任，应依法从重处罚,不
适用缓刑。以被告人徐某犯危险驾驶罪

判处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

说法：
住宅小区道路是否属于公共道路

需具体分析
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

士王立明表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第 8 条规定：“在实行公共交

通管理的范围内发生重大交通事故的，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133 条

（即交通肇事罪）和本解释的有关规定办

理。在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围外，驾驶机

动车或者使用其他交通工具致人伤亡或

者致使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遭受重大

损失，构成犯罪的，分别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第 134 条（即重大责任事故

罪）、第 135 条（即重大劳动安全事故

罪）、第 233 条（即过失致人死亡罪）等规

定定罪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 119 条第 1 款规定：“‘道路’，是指公

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

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

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

住宅小区内的道路、公路是否属于公

共道路？王立明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第 274 条规定：‘建筑区划内的道

路，属于业主共有，但是属于城镇公共道

路的除外。建筑区划内的绿地，属于业

主共有，但是属于城镇公共绿地或者明

示属于个人的除外。建筑区划内的其他

公共场所、公用设施和物业服务用房，属

于业主共有。’由此可见，住宅小区内归

业主共有的道路，是否属于公共道路，民

法典没有明确规定。但是，可从住宅小

区对社会车辆的管理方式予以分析。目

前，住宅小区对社会车辆的管理方式有

如下三种：一是开放式管理，即住宅小区

管理者在小区进出口未设置卡点，或者

虽设置卡点，但从未拦截，社会车辆无须

任何手续即可自由进出并在小区内停

放；二是半开放半封闭式管理，即在住宅

小区进出口设卡拦截，社会车辆若要进出

小区，需要受访业主的同意、登记车牌号

或者交纳一定的停车、通行费用；三是封

闭式管理，即在住宅小区进出口设卡拦

截，非业主车辆一律不允许通行，或者征

得受访业主同意后，来访车辆停放在小区

指定区域。从我国审判实务看，上述第

一种情形属于公共道路，第三种情形不属

于公共道路。至于第二种情形，则需要进

一步分析。换言之，如果来访车辆经业主

同意后可停放的，因其进出小区的条件建

立在来访者与受访业主的亲友关系之上，

对象相对特定，范围相对较小，不具有公

共性，不属于允许社会车辆通行的地方。

若社会车辆只要登记车牌号或者交纳一

定费用，即可进出小区、在小区内停放的，

则其通行条件并无特定的人身依附关系，

对象不特定，范围面向社会大众，属于允

许社会车辆通行的地方。法院认定被告

人徐某犯危险驾驶罪，说明是将住宅小区

的道路认定为公共道路。”

案例
因疫情要求解除海外旅行合同

去年 12月 30日，张先生一家与某旅

行社签订了出境旅游合同，行程为 2020
年 1 月 25 日至 1 月 30 日，共缴纳团费

38800 元。因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张先

生一家考虑到当地小区已封闭，出入需

办理证件、量体温，从境外回国还得隔

离，也不安全，不愿意冒险完成这次的

行程，要求解除合同。

某旅行社则拒绝退还全部团费，并指

出，2020年 1月 27日前出境游并未被禁

止，涉案旅游合同不存在无法履行的情

形。且原告预定乘坐的航班，于2020年1
月26日正常起飞降落，同旅行团其他部分

游客已完成此次行程并安全返回，取消行

程系张先生单方面自主放弃。

说法
疫情属不可抗力

旅行社应退还相应费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

定，关于不可抗力的认定标准一般从以

下几方面考虑：一是不可抗力是不可预

见的客观情况，不可预见应当以一般人

在事实发生时的预见能力为标准，判断

某种现象是否可以预见。二是不可抗力

是不可避免、不能克服的情况。不可避

免、不能克服表明事件的发生和事件所

造成的损害具有必然性，已经超出了当

事人的控制能力范围。三是不可抗力是

一种客观情况，独立于人的行为之外。

疫情本身或者政府采取的防控措

施，将可能导致合同一方或者双方当事

人无法继续履行合同，或者只能部分履

行或者迟延履行，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

现。因此，旅行受疫情影响而取消，属

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导致旅游合同无法

履行，应当构成不可抗力。

疫情影响作为不可抗力，有两种处

理方式:一是变更旅游合同，二是解除旅

游合同。具体到本案，需要解决两个问

题:第一，张先生与旅行社之间签订的旅

游合同是否能够解除；第二，关于退费

的问题，旅行社是否需要全额退还张先

生一家的全部费用。

由于出国前，国内疫情已经开始，国

家实施了一系列疫情防控措施，客观上

造成旅游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即便其他

游客正常出行，也并不能因此要求张先

生一家不顾极大的健康风险贸然出行。

事实上，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也于 2020

年 1 月 26 日发布紧急通知，明确规定:即

日起，全国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暂停

经营团队旅游及“机票+酒店”旅游产

品。已出行的旅游团队，可按合同约定

继续完成行程。行程中，密切关注游客

身体状况，做好健康防护。基于此，张先

生有权依据不可抗力的规定解除合同。

民法典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民

事义务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另有

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因此，一般情况

下，因疫情的原因解除合同的，消费者

不承担民事责任，有权要求旅行社全额

退还费用。

由于本案是旅游合同纠纷，还应当

依照旅游法的相关规定解决。该法规定

因不可抗力或者旅行社、履行辅助人已

尽合理注意义务仍不能避免的事件，影

响旅游行程的，在合同解除的情形下，组

团社应当在扣除已向地接社或者履行辅

助人支付且不可退还的费用后，将余款

退还旅游者;合同变更的，因此增加的费

用由旅游者承担，减少的费用退还旅游

者。因此，本案中，旅行社应当在扣除已

向地接或者履行辅助人支付且不可退还

的费用后，将余款返还给张先生一家。

据《光明日报》

编辑同志：

我丈夫遭遇车祸后，因抢救不及时而死亡。由于事

故发生地没有安装摄像系统，也没有找到目击人，警方一

直未能找到逃逸司机。我遂公开悬赏 5 万元征集破案线

索。后警方根据他人向我提供的线索，将逃逸司机黄某

缉拿归案。请问：我能否向黄某索回已经支付的 5 万元

悬赏金？ 读者 权女士

权女士：

你可以向黄某索回悬赏金。

首先，悬赏金是因黄某逃逸而造成的扩大的损失。

被害人或家属在难于或无法破案的情况下，通过发布悬

赏广告找寻肇事逃逸者线索，实属无奈之举。同时，被害

人或家属向举报人支付的悬赏金，是为了寻找未知的侵

权人而导致的间接损失，即是由于肇事者故意逃避责任

形成的扩大损失。如果肇事者不逃逸，则无该项损失的

发生。

其次，法律没有明确将悬赏金列为赔偿项目或范围，

并不等于悬赏金不在赔偿项目或范围之内。一方面，民

事悬赏是向不特定的人发出邀约并承诺给予一定报酬的

行为，是典型的民事法律行为，悬赏金属于合同之债所产

生的合法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在《民事案件案由规定》

中，已确认悬赏广告纠纷中的悬赏酬金为合法债务；另一

方面，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 16条规定：

“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

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

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

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

偿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 17条第 3款也指出：“受害人死

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 1
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

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

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上述条文中虽没有明确提及悬赏金，但都在采用列

举法概括常用赔偿项目的同时，用“等”字归纳、概括、包

含“其他合理费用”。而非采用排除法或禁止性的规定来

否定其他合理的赔偿项目或范围。因此你可以要求黄某

赔偿悬赏金。

编辑同志：

2018 年 5 月，我在网上和张某相识，两个月后确立恋

爱关系。在恋爱关系存续期间，我们通过手机微信、支付

宝有经济往来。现在我和张某分手了，他要求我归还恋

爱期间转账的 520 元、1314 元之类的款项。请问，情侣间

转账“520”“1314”之类的款项，分手后能要回吗？

读者 季女士

季女士：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民间借贷的构成要件之一为双

方存在借贷的合意。而借贷的合意是借款人为自己的个

人利益向出借人借款，出借人同意出借款项的意思表

示。对于双方是否存在借贷合意的问题，应结合当事人

的关系、款项的用途等进行综合判断。根据你的叙述，张

某转给你的 520元(520谐音“我爱你”)、1314元(1314谐音

“一生一世”)属于网络信息时代具有特殊含义的金额，转

款时处于恋爱期间，该金额蕴含特定的寓意，属于爱意表

达的赠与。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这些特殊数额的转

账本质是一种情感表达，不同于民间借贷中借款人为自

己的个人利益而借款的行为。因此，你和张某分手后，他

给你转账的“520”“1314”不能要回。

逃逸司机因悬赏被抓

能否向其索赔悬赏金

情侣间转账

分手后能否要回

海外旅行因疫情泡汤，团费能退吗？

专家：住宅小区道路是否属于公共道路需具体分析

以案说法

本报记者 杜秉琛

无驾驶资格的徐某，醉酒后
在小区内挪车致使其他3辆车
损坏，检察机关以其涉嫌危险驾
驶罪提起公诉，那么住宅小区道
路是否属于公共道路？

以案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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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酒无证挪车被判拘役


